技雄无线餐饮管理系统软件授权代理协议书

甲方：

乙方：深圳市技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深圳市技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经友好协商，本着自愿诚实、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就乙方授权甲方在指定区域内独家代理技雄无线餐饮管理系统软件产品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一、授权代理商资格及内容

1． 甲方具有独立享有权利并独立承担义务的企业法人。

2． 甲方需一次性向乙方支付贰万元人民币作为独家代理押金。

3．乙方授予甲方为技雄无线餐饮管理系统软件产品在        地区的独家代理商资格，授权甲方在该区域内寻求销售合作伙伴及负责该软件产品的合法销售业务推广并承担售后服务。

4．独家代理授权期限为       个月（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满后协议无异议自动延续，有一方提出终止时，协议期满后终止。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合格产品并要求乙方确保所提供产品知识产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甲方应在其授权区域内开展乙方产品的销售与宣传推广工作，按进货要求进货并完成销售指标。负责所发展用户的技术服务并及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向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工作，对于软件本身的Bug可以要求乙方第一时间予以解决。
3．甲方有责任维护市场稳定、严格遵守乙方的营销价格体系，确保向最终用户的销售价格不低于全国市场统一价格的80%，不得为短期利益进行低价倾销。因促销活动等特殊情况引起的价格变动应提前得到乙方书面认可。

4．甲方应自觉维护乙方权益及品牌形象，不得从事有损乙方及产品形象的行为；积极配合乙方的整体市场推广宣传活动；甲方有权在许可范围内按规定使用乙方品牌进行市场推广与宣传，未经允许不得随意更改乙方产品的标志及文字。

5．甲方在代理的周边地区进行的销售业务时，应先向乙方咨询该地区是否有代理商，如该地区已产生代理商，甲方应退出该区域的一切销售活动，不得出现串货现象。如未经咨询就向该区域进行销售业务，视为违约，要立即退出该区域销售活动。同时要对已经发生的业务承担售后服务。

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自觉保护将乙方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并将产品被侵权或用户意见及时反馈给乙方；软件中显示的公司及其联系方式为甲方的公司及联系方式。

2．乙方负责产品技术更新、升级工作。为甲方提供完整产品。（光盘版包含：安装光盘、使用说明书电子版）。并为甲方提供部分宣传资料。

3．乙方负责用户的授权与管理工作，及时为甲方提供真实的有效的注册文件或者加密狗。乙方负责甲方本身的技术支持工作，对于客户所提出的新功能，应协商解决比如支付一定修改费用。

4．乙方负责产品的全国性宣传工作。确保产品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同时有积极宣传和维护甲方声誉的义务。在市场推广期间，乙方在市场价格、促销政策、升级政策等涉及到乙方产品市场推广的相关信息有所变更时，乙方确保及时通知甲方。

5．乙方承诺如在甲方代理区域内另有申请成为独家代理商的，同等条件下，首家代理商享有优先权。但独家代理商未完成销售任务，被取消独家代理资格的除外。

6. 有代理商区域的商家提出申请成为经销商并且符合条件者，代理商可以受理，如果代理商不受理该区经销商，本公司有权以经销商的价格受理。并将区域独家代理商与经销商之间的价格差额利润转给该区域独家代理商，以保护其在该区的独家代理权益。

7. 乙方在公司网站上对甲方的联系方式做相应宣传。

8. 销售的软件产品品牌使用乙方指定的品牌如技雄等，甲方不可更改软件品牌进行宣传或出售。
四、进货要求与销售指标

1．二年的软件销售总额必须达到25万元，否则乙方不退还押金。

2．每季度软件费销售额至少达到3万元以上。

五、价格、结算方式
1．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甲方所有款项的汇付均以有效方式汇至乙方的银行账户中。

2．如甲方连续2个季度未完成销售指标，乙方可以就协议的继续履行事项与甲方进行磋商，有权将甲方降级为授权经销商。

附：系统套餐价格表

	单机版普及版
	含收银结帐\后台管理\经理查询在同一单机上运行
	

	网络版普及版
	含收银结帐\后台管理\经理查询\出品分单\触摸屏点菜各授权一个点
	

	网络版标准版
	触摸屏点菜和包房点菜各授权10点,其他各模块分别授权1点
	

	无线PDA网络版标准版
	PDA点菜和包房点菜各授权10点,其他各模块分别授权5点
	


分模块价格表：

	库存财务系统
	每个点
	

	地哩传菜系统
	不限点数
	

	零售外卖系统
	不限点数
	

	包房点菜模块
	限10个点，10点以上每个点加50元
	

	存酒管理系统
	不限点数
	

	咨客开房模块
	不限点数
	

	会员管理查询模块
	不限点数
	


六、违约责任

 1．甲方在合约期间未能履行本协议的部分或全部条款，乙方有权取消授权代理商资格；

2．没有乙方的许可，甲方不可传播、非法销售此软件；甲方不能组织或指使任何人破解乙方任何软件，更不可销售盗版软件；否则乙方有权取消甲方的代理权和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并且甲方赔偿乙方20万元整。 

3．如果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内容，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违约的一方需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责任，并且承担适用法律责任。

七、附则：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各执一份。未尽事宜，或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若协商不成，提交本合同签约地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仲裁。

甲方：                               乙方：深圳市技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盖章（签字）：                        盖章（签字）：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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